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民街道办事处 2022 年转移
支付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吴忠市红寺堡区财政《关于开展红寺堡区 2022 年度转

移支付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

通知》精神，我单位高度重视绩效自评工作，本着实事求是、数

据准确、结果客观的原则，组织对所有财政预算批复项目开展绩

效自评，同时对项目收入、支出进行全面核对、修正，确保了账

实相符、账账相符、账表相符，现总结如下。

一、项目概况

1.临时救助中央下达资金 170.85 万元，本年支出 161.255

万元，结余 9.595 万元；

2.2022 年红寺堡区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央下达资金

5208.626711 万元，无结余；

3.城市消费节自治区下达资金 211.2 万元，本年支出

211.184532 万元，结余 0.01546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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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红寺堡区社区服务站及社区运动广场附属工程自治区下

达资金 100 万元，无结余；

5.2022年重大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中央下达资金51万元，

无结余。

二、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体目标：通过以上中央和自治区下达资金的情况总结，

开展绩效评价工作，了解项目支出资金使用情况和管理情况、项

目组织和实施情况，检验项目投入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总结经验，

分析问题，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切实提高转移支付

资金使用效益。红寺堡区新民街道办事处立足实际，真抓实干，

总体项目产出、效果绩效指标完成良好，从社区广大居民的利益

出发，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

三、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及建议

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规范预算编制与执行，采取有效措施推

进项目进度；重视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

益；强化对项目绩效管理，健全支出绩效评价，及时开展绩效评

价工作，公开绩效自评报告；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金额和用途安

排各项支出。建立预算执行分析机制，提高预算执行的效率。



2022 年吴忠市红寺堡区新民街道办事处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按照吴忠市红寺堡区财政《关于开展红寺堡区 2022 年度转

移支付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本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

通知》精神，我单位高度重视绩效自评工作，本着实事求是、数

据准确、结果客观的原则，组织对所有财政预算批复项目开展绩

效自评，同时对项目收入、支出进行全面核对、修正，确保了账

实相符、账账相符、账表相符，现总结如下。

一、项目概况

1.新民街道工作经费年初财政拨款 36.5 万元，本年支出

36.267493 万元，结余 0.2325074 万元；

2.城市社区办公经费年初财政拨款 18 万元，无结余；

3.为民服务资金年初财政拨款 9.74 万元，本年支出 9.6699

万元，结余 0.07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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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汛抗旱年初财政拨款 0.9 万元，无结余；

5.安全生产年初财政拨款 0.9 万元，本年支出 0.885 万元，

结余 0.015 万元；

6.党建经费年初财政拨款 0.9 万元，本年支出 0.8509 万元，

结余 0.0491 万元；

7.民兵整租、基地打造、装备采购、征兵宣传等项目年初财

政拨款 0.9 万元，无结余；

8. 平安建设、防邪信访维稳等项目年初财政拨款 0.9 万元，

本年支出 0.8895 万元，结余 0.0105 万元；

9.普法依法治理、人民调解等项目年初财政拨款 0.9 万元，

本年支出 0.8657 万元，结余 0.0343 万元；

10.团建经费年初财政拨款 0.36 万元，本年支出 0.31 万元，

结余 0.05 万元；

11.民生宣传及核查年初财政拨款 0.9 万元，无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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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涉毒人员信息摸排、禁毒志愿服务、禁种铲毒禁毒宣传

等项目年初财政拨款 0.9 万元，本年支出 0.8964 万元，结余

0.0036 万元；

13.日间照料中心运营项目年初财政拨款 0.95 万元，无结余；

14.社区基层治理年初财政拨款 7 万元，无结余；

15.御泉新苑小区物业费年初财政拨款 20 万元，本年支出

19.727738 万元，结余 0.272262 万元；

16.购买电动车年初财政拨款 14.054383 万元，无结余；

17.预算内统筹基本建设资金年初财政拨款 10 万元，无结余；

18.罗山社区帮扶资金年初财政拨款 2.0315 万元，无结余；

19.鹏胜社区购置办公设备经费年初财政拨款 2 万元，无结

余；

20.疫情防控工作经费年初财政拨款 5 万元，无结余；

21.城区腾退土地林带灌溉项目年初财政拨款 1.84 万元，无

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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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环境整治及创城工作项目年初财政拨款 12 万元，本年支

出 11.58 万元，结余 0.42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体目标：通过实施 2022 年以上业务，开展绩效评价

工作，了解项目支出资金使用情况和管理情况、项目组织和实施

情况，检验项目投入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总结经验，分析问题，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红寺堡区新民街道办事处立足实际，真抓实干，总体项目产出、

效果绩效指标完成良好，从社区广大居民的利益出发，较好地完

成了年度工作任务。

三、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及建议

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规范预算编制与执行，采取有效措施推

进项目进度；重视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强化对项目绩效管理，健全支出绩效评价，及时开展绩效评价工

作，公开绩效自评报告；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金额和用途安排各

项支出。建立预算执行分析机制，提高预算执行的效率。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民街道办事处

2023 年 6 月 1 日


